
 

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ṩ据《␡圳䇱券交易所上市公司㠚律ⴁ㇑指引ㅜ2号——创业ᶯ上市公司㿴㤳

䘀作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・⤜・㪓事制度Ⲵ指导意㿱》及㾯安㬍晓、技新ᶀ料

㛑份有䲀公司（以下ㆰ〠“公司”）《公司ㄐ〻》、《⤜・㪓事工作㓶则》ㅹ⴨关

⌅律⌅㿴、㿴ㄐ制度Ⲵ有关㿴定，作为㾯安㬍晓、技新ᶀ料㛑份有䲀公司（以下

ㆰ〠“公司”）Ⲵ⤜・㪓事，ᵜ⵰䇔ⵏ、䍏䍓Ⲵ态度，基于⤜・、审慎、客㿲Ⲵ・场，

对下列⴨关事亩发㺘如下事前䇔可意㿱： 

一、关于2023年度亴䇑日常性关㚄交易Ⲵ事前䇔可意㿱 

公司2023年度拟与关㚄方发⭏Ⲵ日常关㚄交易均为公司日常㓿㩕⍫动所䴰，

ㅖ合《公司ㄐ〻》和《关㚄交易决ㆆ制度》Ⲵ㿴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㛑

东利⳺Ⲵ情况，不会对公司业务Ⲵ⤜・性䙐成影响。因↔，我们同意将ᵜ⅑关

㚄交易䇞Ṹ提交公司㪓事会审䇞，审䇞䗷〻中，关㚄㪓事䴰回䚯㺘决。 

二、关于㔝㚈2023年度审䇑ᵪᶴⲴ事前䇔可意㿱 

㓿Ṩḕ，㠤同会䇑师事务所(⢩↺普䙊合伙)在担任ᵜ公司2022年度审䇑䗷〻

中，坚持⤜・审䇑准则，㜭够┑䏣公司2023年度䍒务审䇑工作㾱≲。为㔤持公司

审䇑工作Ⲵっ定性、持㔝性，我们同意㔝㚈㠤同会䇑师事务所(⢩↺普䙊合伙)作

为公司2023年度审䇑ᵪᶴ，同意将公司2023年度㔝㚈审䇑ᵪᶴⲴ䇞Ṹ提交公司㪓

事会审䇞。 

⤜・㪓事： 强力、徐友嗉、ᵾ䶉 

 

 

 

 

 

 
㾯安㬍晓、技新ᶀ料㛑份有䲀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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